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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所詢「預繳第一類漁港遊艇停泊費」措施疑義案，復如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所106年6月28日南市農漁所字第1060676416號函。

二、按本會104年9月30日農漁字第1041315076號函示，為鼓勵

遊艇主選擇適當停泊空間，爰自104年9月23日至106年9月

22日止，實施「預繳第一類漁港遊艇停泊費」措施，該措

施於106年9月22日前預繳107年9月21日前之6個月或1年遊

艇停泊費者，均有上開函示之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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